附件1

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管理员信息回执
单位（盖章）：            
	姓 名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 机
	电子邮箱

	
	
	
	
	


注：请各市于2016年12月8日前将回执传真至0551-63631823
附件2
各市参评样本企业分解表

	城市
	样本企业数（家）

	合肥
	65

	淮北
	28

	亳州
	22

	宿州
	22

	蚌埠
	33

	阜阳
	28

	淮南
	28

	滁州
	28

	六安
	28

	马鞍山
	43

	芜湖
	43

	宣城
	33

	铜陵
	22

	池州
	22

	安庆
	33

	黄山
	22


	合计
	500


备注：各市省级两化融合示范企业（贯标试点企业）应纳入样本企业。

附件3

安徽省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基本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及权重
	单位
	数据来源
	计算方法
	指标说明

	基础环境（20.0）
	固定宽带普及率（4.0）
	个/人
	各市统计年鉴
	国际互联网络用户数/年平均人口；年平均人口为当年年底人口与当年年初（上年年底）人口的平均数
	

	
	移动电话普及率（4.0）
	部/百人
	各市统计年鉴
	移动电话用户数/年平均人口
	

	
	两化融合工作文件和专项引导资金（4.0）
	-
	各市经信委
	有则记为该项满分，否则记为零分
	反映当地两化融合重视程度和财政支持力度；这里以有否出台相关文件和设立市级两化融合专项引导资金来计分

	
	中小企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数（4.0）
	个
	各市经信委
	
	反映当地面向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支撑体系建设水平；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信息化专项规划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4.0）
	%
	调查数据
	制定企业信息化专项规划或贯标工作方案的企业数/调查企业总数
	反映当地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对信息化建设重视程度

	工业应用（50.0）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ERP普及率（7.0）
	%
	调查数据
	广泛应用ERP的企业数/调查企业总数
	广泛应用ERP是指物料需求计划、采购计划、主生产计划、销售执行计划、财务预算、人力资源计划等功能基本实现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MES普及率（7.0）
	%
	调查数据
	广泛应用MES的企业数/调查企业总数
	广泛应用MES是指应用MES实现自动排产计划生成、生产过程监控、设备状态监控的车间比例均在80%以上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PLM普及率（7.0）
	%
	调查数据
	广泛应用PLM的企业数/调查企业总数
	广泛应用PLM是指应用PLM基本落实企业产品研发管理制度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SCM普及率（7.0）
	%
	调查数据
	广泛应用SCM的企业数/调查企业总数
	广泛应用SCM是指供应链信息和协作管理、供应链业务执行等功能基本实现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采购环节电子商务应用（7.0）
	%
	调查数据
	电子商务产生的采购额占采购总额30%以上的企业数/调查企业总数
	反映当地工业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水平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销售环节电子商务应用（7.0）
	%
	调查数据
	电子商务产生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30%以上的企业数/调查企业总数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装备数控化率（8.0）
	%
	调查数据
	调查企业的数控装备数量总和/调查企业的生产装备数量总和
	反映当地工业企业生产装备信息技术应用水平

	应用效益（30.0）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6.0）
	%
	《安徽统计年鉴》
	工业增加值/GDP
	反映当地工业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第二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5.0）
	元/人·年
	各市统计年鉴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反映当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生产效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均为统计局数据，再根据计算公式获得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5.0）
	%
	各市统计年鉴
	
	反映当地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

	
	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专利量（5.0）（备）
	件/亿元
	《安徽统计年鉴》
	工矿企业专利申请受理数/工业增加值
	反映当地工业企业创新能力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5.0）
	吨标准煤/万元
	《安徽统计年鉴》
	
	反映当地工业节能水平

	
	软件业务收入（4.0）
	亿元
	省经信委软件与服务业处数据
	
	反映当地两化融合带动信息产业发展的能力


附件4

安徽省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

指标体系解释说明

一、总体说明

1. 2015年统计数据计算截至日期为2015年12月31日。

2. 统计指标在《安徽统计年鉴》和各市《统计年鉴》中均可找到，以《安徽统计年鉴》为准。不能在《安徽统计年鉴》找到的统计数据，以各市《统计年鉴》为准。

二、指标分项说明

1. 固定宽带普及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人均固定宽带使用水平。

数据来源：各市统计年鉴。

计算方法：国际互联网络用户数/年平均人口；年平均人口为当年年底人口与当年年初（上年年底）人口的平均数。

2. 移动电话普及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移动电话普及应用水平。

数据来源：各市统计年鉴。

计算方法：移动电话用户数/年平均人口。

3. 两化融合工作文件和专项引导资金
该指标反映本级政府对本地两化融合推进重视支持力度。

数据来源：一般为当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计算方法：（1）本级政府是否正式制定下发两化融合工作规划、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

（2）统计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设立的面向两化融合引导专项资金，不包括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技术改造资金等各类面向其他用途的专项资金。统计数据以截止到统计年度12月31日本级政府各职能部门该年度累计投入的两化融合引导专项资金总和为准。

4. 中小企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数

反映本地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息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数据来源：一般为当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计算方法：重点统计本级政府投资或合作建立的面向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的公共平台数，包括行业协会、大型企业等建立的信息化服务平台。统计数据以截止统计年度12月31日仍有效服务的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平台数量为准。

5.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信息化专项规划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在对企业自身信息化发展上的统筹规划能力及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制定企业信息化专项规划或贯标工作方案的企业数/受调查的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总数。该规划或工作方案不一定要求在统计年度制定，只需要在统计年度仍然有效执行即可。统计数据以截止到统计年度12月31日是否仍有有效执行的企业信息化专项规划为准。

6.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ERP普及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ERP应用情况。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广泛应用ERP的企业数/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总数。

工业企业广泛应用ERP是指物料需求计划、采购计划、主生产计划、销售执行计划、财务预算、人力资源计划等功能基本实现。

7.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MES普及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MES应用情况。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广泛应用MES的企业数/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总数。

工业企业广泛应用MES是指应用MES实现自动排产计划生成、生产过程监控、设备状态监控的车间比例均在80%以上。

8.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PLM普及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PLM应用情况。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广泛应用PLM的企业数/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总数。

工业企业广泛应用PLM是指应用PLM基本落实企业产品研发管理制度。

9.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SCM普及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SCM应用情况。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广泛应用SCM的企业数/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总数。

工业企业广泛应用SCM是指供应链信息和协作管理、供应链业务执行等功能基本实现。

10.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采购环节电子商务应用

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采购信息化水平。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电子商务产生的采购额占采购总额30%以上的企业数/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总数。统计数据以截止统计年度12月31日受调查的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电子商务采购占比为准。

11.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销售环节电子商务应用

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销售信息化水平。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电子商务产生的销售额占销售总额30%以上的企业数/受调查的重点行业典型企业总数。统计数据以截止到统计年度12月31日受调查的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电子商务销售占比为准。

12.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装备数控化率

反映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装备数字化水平。

数据来源：企业调查数据。

计算方法：受调查的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拥有数控机床总数/受调查的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中拥有的机床总数。统计数据以截止到统计年度12月31日受调查的本地区重点行业典型企业装备数控化率为准。

13. 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工业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工业增加值、GDP统计数据取自《安徽统计年鉴》。

计算方法：工业增加值/GDP。

14. 第二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效率。

数据来源：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等统计数据取自各市统计年鉴。

计算方法：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15.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工业企业的竞争赢利能力。

数据来源：来自各市统计年鉴。

16. 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专利量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工业企业创新能力。

数据来源：来自《安徽统计年鉴》。

计算方法：工矿企业专利申请受理数/工业增加值。

17.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工业耗能水平。

数据来源：来自《安徽统计年鉴》。

18. 软件业务收入

该指标反映本地区两化融合带动软件产业发展的能力。

数据来源：来自安徽省经信委软件与服务业处数据。

附件5

安徽省区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

评估指标统计表

（2015年度）

	类别
	指标
	指标数据
	单位

	基础环境
	固定宽带普及率
	
	个/人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两化融合工作文件和专项引导资金
	
	-

	
	中小企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台数
	
	个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信息化专项规划及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工作
	
	%

	工业应用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ERP普及率
	
	%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MES普及率
	
	%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PLM普及率
	
	%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SCM普及率
	
	%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采购环节电子商务应用
	
	%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销售环节电子商务应用
	
	%

	
	重点行业典型企业装备数控化率
	
	%

	应用效益
	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第二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人·年

	
	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

	
	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专利量
	
	件/亿元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注：请各市于2016年12月25日前填写上报，并将电子版发送电子邮箱：3309439514@qq.com  2871764@163.com。
填表人：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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